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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經 財 經 
&&

生 活生 活 補給站補給站
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
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
財 經 
&

生 活

整理／公關部  資料來源／金管會、國稅局、勞動部

財
政
部
因
應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疫
情

相
關
紓
困
措
施

 

財

政

部

表

示
，

嚴

重

特

殊

傳

染

性

肺

炎(

下

稱

C
O

V
ID

-19)

疫
情
造
成
社
會
、
經
濟
劇
變
，
為
協
助
受
疫
情

衝
擊
之
國
人
與
企
業
，
將
提
供
包
括
公
股
銀
行
辦
理
紓
困
貸

款
、
各
項
稅
務
協
助
、
國
有
非
公
用
不
動
產
租
金
減
收(

緩
繳)

及
協
助
促
參
案
件
民
間
機
構
減
輕
疫
情
衝
擊
等
措
施
，
說
明

如
下
：

一
、
公
股
銀
行
辦
理
紓
困
貸
款

 

督
導
公
股
銀
行
積
極
配
合
政
策
推
動
各
部
會
相
關
紓
困
措

施
，
亦
請
各
銀
行
持
續
提
供
自
辦
紓
困
貸
款
（
既
有
貸
款
寬

緩
措
施
及
因
應
疫
情
新
增
貸
款
）
及
信
用
卡
緩
繳
等
，
協
助

受
疫
情
影
響
之
企
業
或
個
人
及
時
取
得
金
融
支
援
。

 (

一)

紓
困
貸
款
內
容

 

企
業
戶
部
分
，
公
股
銀
行
配
合
各
部
會
所
定
紓
困
振
興
辦

法
及
中
央
銀
行
中
小
企
業
貸
款
專
案
融
通
，
持
續
推
動
並
強

化
相
關
紓
困
貸
款
配
套
措
施
；
公
股
銀
行
另
亦
提
供
自
辦
防

疫
專
案
貸
款
，
經
各
銀
行
盤
點
自
辦
紓
困
貸
款
之
能
量
，
總

計
約
可
再
提
供
新
台
幣
五
五○

○

億
元
額
度
；
既
有
貸
款
寬

緩
措
施
部
分
，
公
股
銀
行
除
依
據
「
經
濟
部
協
助
企
業
辦
理

銀
行
債
權
債
務
協
商
作
業
要
點
」
，
協
助
營
運
困
難
客
戶
，

並
就
受
疫
情
影
響
致
營
收
衰
退
者
，
提
供
暫
緩
繳
納
本
金
或

展
延
借
款
期
限
等
協
助
措
施
，
並
視
客
戶
個
案
需
求
及
實
際

情
形
辦
理
。

 

個
人
戶
部
分
，
公
股
銀
行
除
配
合
勞
動
部
辦
理
勞
工
紓
困

貸
款
外
，
對
因
疫
情
影
響
而
還
款
困
難
之
個
人
，
亦
提
供
既

有
貸
款
寬
緩
措
施
、
信
用
卡
緩
繳
方
案
及
個
人
貸
款
專
案
等
，

有
需
要
之
個
人
可
向
銀
行
申
請
暫
緩
繳
納
借
款
本
金
、
展
延

借
款
期
限
、
減
免
計
收
信
用
卡
違
約
金
及
循
環
利
息
等
協
處

措
施
。

 (

二)

加
速
紓
困
貸
款
申
貸
流
程

 

財
政
部
呼
籲
去
年
已
申
貸
各
部
會
政
策
紓
困
方
案
之
民

眾
，
儘
量
到
原
往
來
銀
行
申
辦
，
並
多
利
用
網
路
、
郵
寄
、

傳
真
等
方
式
提
出
申
請
。
公
股
銀
行
對
於
個
人
申
貸
戶
（
含

勞
工
紓
困
貸
款
）
，
不
論
新
戶
或
舊
戶
，
均
得
採
線
上
申
請
、

審
核
、
撥
貸
；
企
業
舊
貸
戶
因
屬
既
有
客
戶
，
得
先
採
書
面

審
核
，
如
有
必
要
再
事
後
補
件
，
企
業
新
貸
戶
亦
可
線
上
申

請
，
惟
對
保
仍
須
親
自
臨
櫃
辦
理
，
財
政
部
已
督
請
各
公
股

銀
行
作
好
相
關
防
疫
措
施
，
針
對
臨
櫃
辦
理
民
眾
擬
訂
人
潮

分
流
計
畫
，
降
低
群
聚
感
染
接
觸
風
險
，
保
障
員
工
及
客
戶

健
康
安
全
。

二
、
各
項
稅
務
協

助

(

一)

受
隔
離
治

療
、
隔
離
或
檢
疫

等
事
由
影
響
，
無

法
於
法
定
期
限

完
成
報
繳
稅
捐

者
，

延

長

二○
二
一
年
五
月
至

七
月
各
類
稅
捐

報

繳

期

限
。
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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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納
稅
義
務
人
、
扣
繳
義
務
人
、
營
利
事
業

之
負
責
人
、
主
辦
會
計
人
員
或
受
委
任
辦
理

申
報
之
代
理
人
等
，
因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
炎
（C

O
V

ID
-1

9

）
接
受
隔
離
治
療
、
居
家

隔
離
、
居
家
檢
疫
、
集
中
隔
離
或
集
中
檢
疫

等
事
由
，
無
法
於
法
定
期
間
內
完
成
報
繳
稅

捐
，
依
稅
捐
稽
徵
法
第
一○

條
規
定
主
動
延

長
申
報
繳
納
期
限
。

 (

二)

給
付
員
工
防
疫
隔
離
假
等
相
關
假
別

薪
資
費
用
加
倍
減
除

 

為
提
高
機
關(

構)

、
事
業
單
位
、
學
校
、

法
人
、
團
體(

以
下
統
稱
雇
主)

給
付
薪
資
，

並
使
其
積
極
參
與
防
疫
誘
因
，
依
嚴
重
特
殊

傳
染
性
肺
炎
防
治
及
紓
困
振
興
特
別
條
例
第

四
條
規
定
，
雇
主
給
付
其
員
工
依
規
定
申
請

防
疫
隔
離
假
或
依
指
揮
中
心
所
為
應
變
處
置

指
示
而
得
請
假
期
間(

如
防
疫
照
顧
假)

之

薪
資
，
得
加
倍
減
除
。

 (

三)

自
政
府
領
取
相
關
補
貼
、
補
助
等
款

項
，
免
納
所
得
稅

   

機
關(

構)

、
事
業
單
位
、
學
校
、
法
人
、

團
體
及
個
人
受
嚴
重
特
殊
傳
染
性
肺
炎
影

響
，
而
依
紓
困
條
例
、
傳
染
病
防
治
法
第

五
三
條
或
其
他
法
律
規
定
，
自
政
府
領
取
之

補
貼
、
補
助
、
津
貼
、
獎
勵
及
補
償
，
得
免

納
所
得
稅
。

 (

四)

各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主
動
或
輔
導
納
稅

義
務
人
申
請
核
減
稅
捐
提
供
多
項
稅
務
協

助
，
協
助
減
輕
繳
稅
負
擔
，
相
關
措
施
如

下
：

 

1
.

覈
實
調
減
查
定
課
徵
營
業
人
查
定

銷
售
額
及
營
業
稅
額
。

 

2
.

協
助
申
請
退
還
溢
付
營
業
稅
額
。

 

3
.

車
輛
停
止
使
用
期
間
免
徵
使
用
牌

照
稅
。

 

4
.

輔
導
申
請
核
減
營
業
用
房
屋
因
停

業
、
未
使
用
樓
層
或
營
業
面
積
縮
減
之
房
屋

稅
。

 

5
.

查
定
課
徵
娛
樂
業
停
止
營
業
期
間

或
使
用
設
施
縮
減
可
按
比
例
核
減
查
定
稅

額
。

 
6
.

主
動
核
減
或
停
徵
關
閉
及
停
止
營

業
期
間
之
房
屋
稅
、
查
定
課
徵
娛
樂
業
之
娛

樂
稅
及
其
車
輛
停
止
使
用
期
間
之
使
用
牌
照

稅
。

 (

五)

從
寬
受
理
納
稅
義
務
人
延
期
或
分
期

繳
納
稅
捐

 

各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從
寬
受
理
納
稅
義
務
人

延
期
或
分
期
繳
納
稅
捐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於
二

○

二○
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至
二○

二
二
年
六
月

三○

日
，
因
受
疫
情
影
響
致
無
法
於
規
定
繳

納
期
間
內
繳
清
稅
捐
者
，
申
請
延
期
或
分
期

繳
稅
之
案
件
，
不
受
應
納
稅
額
金
額
多
寡
限

制
，
延
期
期
限
最
長
一
年
，
分
期
最
長
可
達

三
年(

三
十
六
期)

。

 

考
量
全
球
疫
情
仍
然
嚴
峻
，
將
持
續
主

動
覈
實
調
減
查
定
課
徵
營
業
人
之
營
業
稅
額

及
退
還
營
業
稅
溢
付
稅
額
，
並
受
理
申
請
延

期
或
分
期
繳
稅
等
措
施
；
明
年
申
報
二○

二
一
年
度
所
得
稅
可
適
用
領
取
政
府
津
貼
、

補
貼
、
補
助
等
款
項
免
所
得
稅
、
雇
主
支
付

員
工
防
疫
隔
離
假
薪
資
加
倍
減
除
等
規
定
，

更
多
資
訊
請
至
「
財
政
部
因
應
嚴
重
特
殊
傳

染
性
肺
炎(C

O
V

ID
-1

9
)

防
疫
、
紓
困
、

振
興
」
專
區(h

ttp
s
://w

w
w

.m
o
f.g

o
v
.tw

/

c
o
v
id

1
9
)

查
詢
，
歡
迎
多
加
利
用
。
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平
台
增
加
民
眾

投
保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之
管
道

 

為
提
供
民
眾
簡
易
、
實
惠
之
保
險
商
品
，

增
進
民
眾
基
本
保
險
保
障
，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
委
員
會
（
以
下
簡
稱
金
管
會
）
已
請
臺
灣
集

中
保
管
結
算
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規
劃
結
合

保
障
、
退
休
投
資
與
促
進
公
益
之
「
退
休
準

備
平
台
」
，
並
由
基
富
通
證
券
股
份
有
限
公

司
於
該
平
台
中
建
置
「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平

台
」
，
於
七
月
一
日
上
線
，
增
加
民
眾
投
保
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之
管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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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對
不
可
預
料
之
風

險
提
供
保
障
，
集
結
眾
人
的
力
量
，
將
個
人

的
危
險
轉
嫁
於
眾
人
分
攤
，
以
自
助
互
助
的

方
式
來
確
保
個
人
經
濟
生
活
的
安
定
。
依
據

壽
險
公
會
統
計
，
二○

二○

年
國
人
平
均
每

人
的
身
故
給
付
僅
新
台
幣
一
九○

萬
元
，
對

照
行
政
院
主
計
總
處
公
布
之
二○

一
九
年
我

國
家
庭
平
均
每
戶
消
費
支
出
為
八
二
．
九
萬

元
，
顯
示
國
人
保
險
保
障
明
顯
偏
低
，
家
庭

經
濟
支
柱
若
發
生
不
幸
事
故
，
一
九○

萬
元

只
夠
全
家
二
年
的
基
本
生
活
費
用
，
家
人
頓

失
依
靠
情
況
下
，
將
使
家
庭
陷
入
經
濟
困

境
，
因
此
買
保
險
注
重
保
障
之
觀
念
格
外
重

要
。 

  

金
管
會
表
示
，
未
來
國
人
可
在
「
退
休
準

備
平
台
」
保
險
專
區
之
「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
平
台
」
試
算
壽
險
保
障
缺
口
、
瞭
解
保
障
型

保
險
商
品
險
種
及
保
障
範
圍
，
並
可
獲
得
投

保
資
訊
及
保
險
金
融
小
常
識
，
相
關
規
劃
如

下
：

 

一
、
「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平
台
」
提
供

易
懂
、
易
用
、
易
選
的
網
路
投
保
平
台
，
將

設
置
保
險
公
司
專
屬
網
頁
之
連
結(

單
一
入

口)

，
民
眾
於
「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平
台
」

點
選
商
品
險
種
、
保
險
公
司
後
將
可
連
結
至

特
定
保
險
公
司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之
專
屬
網

頁
，
並
於
該
公
司
專
屬
網
頁
完
成
網
路
投

保
，
民
眾
倘
有
諮
詢
及
服
務
需
求
，
仍
由
該

保
險
公
司
提
供
。

 

二
、
初
期
平
台
商
品
險
種
規
劃
有
傳
統
型

定
期
人
壽
保
險
主
契
約
、
小
額
終
老
保
險
及

重
大
疾
病
健
康
保
險
主
契
約
等
三
種
商
品
，

只
要
符
合
「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平
台
商
品
險

種
及
規
格
相
關
規
範
」
之
保
險
商
品
，
均
可

於
保
險
公
司
專
屬
網
頁
上
架
銷
售
。
為
使
保

險
費
較
為
低
廉
，
金
管
會
對
於
平
台
商
品
之

預
定
附
加
費
用
率
訂
定
較
低
水
準
之
上
限
。

配
合
上
述
規
劃
，
金
管
會
已
於
二○

二
一
年

五
月
六
日
修
正
「
保
險
業
辦
理
電
子
商
務
應

注
意
事
項
」
，
開
放
保
險
業
得
於
經
主
管
機

關
指
定
平
台
入
口
銷
售
重
大
疾
病
健
康
保
險

商
品
，
並
明
定
重
大
疾
病
健
康
保
險
限
一
次

性
定
額
給
付
，
且
單
一
被
保
險
人
保
險
金
額

累
積
不
得
超
過
一○

○

萬
元
；
另
為
鼓
勵
保

險
業
者
設
計
及
銷
售
保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，
刻

正
研
擬
於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平
台
銷
售
之
保
障

期
間
六
年
以
下
定
期
保
險
適
用
新
契
約
責
任

準
備
金
利
率
得
額
外
加
碼
之
鼓
勵
措
施
，
近

期
將
辦
理
發
布
作
業
。

 

金
管
會
提
醒
，
保
險
商
品
為
人
身
風
險
管

理
之
適
當
工
具
，
建
議
民
眾
可
在
人
生
不
同

階
段
適
時
檢
視
自
身
保
障
需
求
，
並
衡
量
財

務
負
擔
及
所
得
來
源
情
況
，
選
擇
合
適
之
保

障
型
保
險
商
品
，
才
能
讓
自
己
及
家
人
生
活

更
有
保
障
，
例
如
剛
從
學
校
畢
業
之
社
會
新

鮮
人
，
經
濟
能
力
較
不
寬
裕
，
可
考
慮
購
買

定
期
壽
險
，
俾
以
相
對
較
低
保
費
獲
得
基
本

的
保
險
保
障
；
又
經
濟
能
力
穩
定
之
民
眾
，

可
依
其
自
身
實
際
狀
況
（
如
成
立
家
庭
或
新

生
兒
誕
生
）
，
適
時
檢
視
其
保
障
缺
口
（
如

房
貸
、
生
活
收
支
狀
況
、
醫
療
需
求
等
）
，

針
對
不
同
的
需
求
購
買
適
當
之
保
障
型
保
險

商
品
（
如
定
期
壽
險
、
終
身
壽
險
、
商
業
醫

療
保
險
等
）
，
以
建
立
完
整
的
防
護
網
。


